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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

月
23

日以来，淮滨县公安
局按照上级要求，每天下午下班前，

认真组织机关民警进行队列训练。

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民警整体素
质得到显著提高。据悉，此次警体集
中训练活动至

4

月中旬结束。

王长江摄

□

刘锋姜明

新县司法局

推进司法行政工作

本报讯（姚昆）

3

月
5

日，新
县司法局召开司法行政工作会
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政法工作重要指示、市委政法
工作会议以及县政府工作报告，

全面总结
2015

年司法行政工作，

重点部署
2016

年工作任务。

科学谋划“七五”普法规划。

该局在总结“六五”普法经验的
基础上，抓紧起草“七五”普法规
划，为“七五”普法开好局。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该局建
立完善工作责任制，机关干部分块
负责六区域，领导干部包片联系各
乡镇的法治宣传，充分运用新兴媒
体平台，将微博、微信宣传工具的
使用做到实质化，切实增强法治宣
传教育的实效性，全面推进“法律
服务进基层”活动的深入开展。

扎实做好特殊人群管理。该
局高标准建成社区矫正中心，加
大矫正对象监管力度，最大限度

地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努
力将安置帮教工作做好、 做实，

让刑释解矫人员顺利回归社会。

提高法律服务质量。该局进
一步扩大援助范围和降低法律
援助门槛， 加大法律援助宣传，

努力建立纵到底、横到边的全覆
盖网络体系。

深入开展脱贫攻坚工作。该
局紧紧围绕扶贫攻坚这一龙头，

做到干部职工包扶贫困户信息
跟踪不能丢， 及时掌握情况，因
地制宜、 因户施策， 灵活运用
“转、扶、搬、保、救、补”这六种帮
扶方式，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司法
行政队伍建设。该局继续加大对
司法行政干警执法能力的培训
工作，不断提升司法行政干警执
法能力，规范执法行为，打造一
支业务精通、政治过硬的高素质
司法行政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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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五

人 间 百 味

□

本报记者夏青云
通讯员李家银朱文玉

冒用亲属名义给自己发放贷款应当如何定性

【案情】

被告人陈某系某信用社信贷
员，因自己做生意需要资金周转，于
2012

年
3

月至
2013

年
5

月， 利用职务
之便，先后冒用其亲属张某、袁某等
人的名义，通过虚构贷款用途、伪造
贷款材料等方式， 向其本人申请贷
款合计

199

万元，并由其本人经办全
部贷款手续， 贷款成功后被其转入
个人账户。 贷款到期后未按规定还
款付息，至案发时，造成本金和利息
损失合计

180

余万元。

【争议观点】

观点一，陈某构成挪用资金罪。

理由是陈某主要是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 借用他人名义向信用社贷款归
自己使用。

观点二，陈某构成贷款诈骗罪。理
由是陈某采用他人名义为自己发放贷
款，陈某贷款时隐瞒了事实真相。

观点三， 陈某构成违法发放贷
款罪。理由是其作为贷款经办人，其

明知以上贷款不符合条件， 但其为
达到骗取贷款的目的， 仍然违反国
家规定予以发放， 最终给银行造成
重大损失。

观点四，陈某构成骗取贷款罪。

理由是其多次借用亲属名义通过虚
构贷款事实、理由、用途，编造虚假
贷款资料等手段骗取贷款。

【审理】

近日， 光山县法院经审理后认
为： 被告人陈某以欺骗手段骗取金
融机构贷款，合计

199

万元，情节严
重，其行为已构成骗取贷款罪。公诉
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充分，定性准确，引用法律
条款正确，予以支持，遂以骗取贷款
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

2

年，缓刑
3

年，

并处罚金
2

万元。

【法官说法】

一、该案不构成挪用资金罪。

从挪用资金主体来看， 挪用资
金罪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
件而实施的

,

即行为人利用其主
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资金的便利条

件。 而本案被告人陈某并不具有直
接主管、管理、经手本单位资金的便
利条件。其所骗取的贷款

,

实际上
是利用其工作条件容易接近资金的
便利而实施的。 职务便利与工作便
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不能混为一
谈。此外，陈某的行为不仅仅侵犯了
银行的财产权， 更主要的是侵犯了
正常的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安全。

从挪用资金罪的特征看， 挪用
单位资金后， 一般被挪用单位账目
并无反映，或反映为其他非法用途。

本案中， 陈某从信用社贷出
183

万
元后，信用社账目上是有记录的。挪
用单位资金， 挪用人并不需要向被
挪用单位支付使用费用， 而陈某是
要向信用社支付利息的， 所以认为
陈某构成挪用资金罪理由不充分。并
且该案贷款已经发出， 即使是挪用，

挪用的是否为单位资金还有待商榷。

二、该案不构成贷款诈骗罪。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
的方法， 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

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从陈某贷
款行为看， 确实采用了隐瞒事实真
相的方法，逃避银行内部监管，来骗
取信用社的贷款，但从本案案情看，

陈某获得贷款是想用于自己做生
意，且陈某身份是贷款经办人，其十
分清楚，贷款如不能收回，自己逃脱
不了干系， 陈某主观上并未想侵吞
贷款归自己所有。 而贷款诈骗罪要
求以非法占有为主观构成要件。因
此从犯罪主观构成要件上看， 陈某
也不构成贷款诈骗罪。

三、该案不构成违规发放贷款罪。

一是根据信用社信贷管理规
定，信贷员负责的是材料审查，并没
有决定权，没有发放贷款的权利。二
是根据调查， 该信用社贷款管理上
存在混乱， 信贷员冒名贷款实际是
钻了制度漏洞而不是职务上的违
规。 三是违反发放贷款罪在客观上
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违反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 玩忽职守或者滥用
职权，发放贷款，造成重大损失的行
为， 本案是信贷员故意伪造事实骗

取贷款。 四是违规发放贷款罪的行
为人不能是关系人， 否则构成的是
违规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 本案发
放的贷款的实际人陈某和合同签订
者陈某近亲属都是关系人， 不构成
本罪。

四、该案符合骗取贷款罪特征
从查明的事实看， 本案中陈某

最终目的是为了骗取银行贷款给自
己使用， 为此其找到张某等亲属提
供帮助， 多次借用亲属名义通过虚
构贷款事实、理由、用途，编造虚假
贷款资料的手段骗取贷款， 最终给
银行造成

180

余万元的损失， 其行
为完全符合骗取贷款罪的客观评价
标准。

从采取的手段看， 陈某作为贷
款经办人，应当对借款人真实性、合
法性进行审查，确保贷款安全发放，

但其明知以上贷款不符合条件，但
其为达到骗取贷款的目的， 仍然违
反国家规定予以发放， 最终给银行
造成重大损失， 陈某的行为亦符合
骗取贷款罪的构成要件。

我 要 做 名 检 察 官

———记市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副处长彭圣侠

和彭圣侠交流， 给人的感觉是
温暖的，一扫冬日的严寒。这是记者
采访她的真实感受。

现任市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副处
长的彭圣侠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12

年来， 她从一名下岗职工成长为
一名检察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她
追求梦想的勇气令人敬佩。

“我要做名检察官”是彭圣侠在
收看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后
产生的梦想。那时，《今日说法》栏目
刚刚开播， 每天播出的案例以及专
家的评论深深吸引着她。 每当看到
公诉人在公诉席上指控被告人的罪
行，听着他们与辩护人的激辩，彭圣

侠既佩服又羡慕，可看看自己，是一
名下岗工人，但她没有气馁。她为成
为一名检察官时刻准备着。

2003

年，

她顺利考进固始县检察院。

当时， 她被分到固始县检察院
侦查监督科。 侦查监督是连接侦查
和公诉的环节， 没有扎实的法律功
底是没法胜任的。于是，彭圣侠一边
工作一边学习。 有一年母亲节的晚
上，彭圣侠翻开书，却惊奇地发现里
面夹着一本自制的画册， 扉页上画
着一位在全神贯注看书的美女，第
二页写着：“妈妈，你辛苦啦！你是我
的骄傲，你一定要通过司法考试，你
一定会成功的！”这是她儿子为她制
作的母亲节礼物。 彭圣侠的眼泪
“唰” 地流了出来， 所有的劳累、辛
苦、委屈都化为考试的动力。功夫不

负有心人，彭圣侠以
374

分的成绩通
过了司法考试。

做一名优秀的检察官是她终生
的梦想。 而做一名优秀的检察官，

不仅需要办理好每一起案件，还要
达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
果的有机统一；不仅需要有丰富的
法律知识， 还要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为了这个梦想，彭圣侠努力地
工作着。

在固始县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工
作期间，有一年腊月二十八下班后，

她一直在电脑前撰写案件审结报
告， 直至感到饿时方知已是晚上

10

时。她裹上围巾，看着满街的灯火，

走下台阶时滑倒了。她仔细一看，地
上已下了白白一层雪。

2010

年，市检察院遴选考试，在

与众多年轻人的角逐中， 她以笔试
和面试双双第一的成绩成为市检察
院的正式干警。

2013

年年底，在市检
察院的机构改革中， 彭圣侠过五关
斩六将，以高分成功竞职，出任侦查
监督处副处长。

2013

年国庆节前夕， 她自感身
体不适已两月有余，脸色苍白，但面
对其处室案多人少的现状， 她选择
了沉默、坚持，直到一名同事硬是开
车把身体虚弱的她带到医院检查。

她被告知子宫黏膜下肌瘤已脱落下
垂……然而， 当天上午她刚受理一
起案件， 又是因为体谅到同事的辛
苦，就隐瞒病情，迅速连夜阅卷。国
庆节当天下午，她提审犯罪嫌疑人，

连看守民警也为之感动。 那年国庆
节长假

7

天，刚好是案件的审查办结

期限，她一天也没休息，坚持把案件
办完。然而，她忘我地工作耽误了手
术治疗的最佳时间。 做完手术刚刚
出院， 她便主动请缨参加了全国检
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上线运行
前的培训工作， 回来后又紧锣密鼓
地投入到工作中。

“即将步入不惑之年， 但我仍
心怀梦想。我梦想站在公诉席上对
被告人提起公诉， 维护公平正义；

梦想做名真正的优秀检察官，让法
律发挥最大的价值。我深知，在实
现梦想的征途中会有急流漩涡，但
我依然会追逐，不断进取，最大限
度地发挥潜力，让梦想牵引我不断
向前。”彭圣侠在她的散文诗《追逐
梦想———我要做名检察官》中这样
写道。

平桥区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本报讯（仵宗菊吴坤）日前，

平桥区平桥办事处平电社区法治
广场上歌声阵阵，人头攒动，一场
“法治·平安建设”文艺演出正在吸
引着周边群众。 精心编排的歌舞、

表演等
8

个节目均由社区群众自
编、自导、自演，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取材源于法治实践，紧扣法治宣传主
题，使广大市民在自娱自乐中接受法
治教育和熏陶。配乐诗朗诵《共浴法
治的阳光》、 舞蹈《党啊， 亲爱的妈
妈》、男女生合唱《共筑中国梦》等节
目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近年来，平桥区司法局不断拓

展普法渠道，拓宽普法领域。法治
广场入住普法经典诗句、 箴言，句
句入耳，顿生感悟；法治长廊以案
说法，一画一景，画里画外彰显法
治经典，画画入心，寓意颇深。为积
极开展“双百千万”法律服务进基
层活动， 普法志愿者走进社区，以
增强实效为着力点，不断探索创新
普法新形式， 丰富普法新载体，充
实普法新内容，用群众喜闻乐见的
方式演绎法律内涵，让法律知识走
进千家万户，进一步增强群众的法
律意识，在全区形成尊法学法用法
守法的良好氛围。

丈夫四年不回家 妻诉离婚获支持

本报讯（段祖号）周某与丈夫杨某于
1998

年经自由
恋爱后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儿子。结婚后，双方因
家庭琐事产生矛盾，时有争吵。

2011

年农历
2

月份，杨某
外出务工后一直没有回过家， 自此夫妻开始了分居生
活。

2014

年
12

月，周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丈夫杨某
离婚，被法院判决不准予离婚后，双方继续分居至今。

现周某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 再次起诉要求与丈夫杨
某离婚。

光山县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周某与杨某虽登记结
婚，但婚后夫妻关系不睦。经认定，原、被告夫妻感情确
已破裂，同时鉴于其长子现随杨某父母一起生活，次子
现随周某一起生活，从两个孩子的生活、学习稳定方面
考虑，遂判决准许原告周某与被告杨某离婚，同时次子
由原告周某抚养， 长子由被告杨某抚养， 抚养费均自
理，双方对对方所扶养的子女均有探视权，具体探视方
式、时间、地点由双方自行协商。

锯倒树木砸伤人 雇人不当要赔偿

本报讯（段祖号）原告郑某家位于肖某家的菜园西
边。

2015

年
10

月
9

日， 被告肖某想把自家菜园里的几棵
树锯倒，便雇请了被告张某等三人一起帮忙。上午

9

时
左右，张某开始锯树，肖某把绳子系在树上，拉倒被锯
的树木，两个人一起锯倒了四、五棵树。在肖某准备把
绳子系在一棵槐树上时， 张某独自去锯另一棵椿树，

当时刚好郑某站在离这棵椿树不远的一棵小树旁边，

椿树被锯倒后砸向了郑某头部， 郑某当场被砸晕。因
伤情严重，郑某住院进行了治疗。经鉴定，郑某构成八
级伤残。

光山县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肖某雇请张某锯树，二
人形成雇佣关系，应对郑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郑某自
身没有尽到防范和注意自身安全的义务， 可以适当减
轻肖某与张某的责任。 由于肖某雇佣的另外两人不是
本案的侵权人，对本案不承担赔偿责任。结合本案的实
际情况， 法院判决肖某与张某连带赔偿郑某各项经济
损失

118370.44

元。

烧秸秆殃及邻居 法官现场解纠纷

本报讯（董王超罗浩）原告张某的香樟树苗地
与被告汪某的稻田相邻，双方均系同组村民。

2015

年
10

月， 被告汪某在收割完水稻后将田地里的秸秆点燃进
行焚烧，大火引燃了邻地原告张某的香樟树苗地，致原
告种植的香樟树苗被大面积损坏， 后经当地村干部调
解，被告汪某同意赔偿

8000

元，并向原告张某出具了欠
条一张，注明还款时间，承诺到期还清。因被告汪某未
按期给付赔款，又引发双方当事人的亲属发生厮打，致
原告的亲属受伤。

3

月
3

日，罗山县法院龙山人民法庭受理案件后，决
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到案发地巡回审理此案。承办法
官加大调解力度，分别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加之村干
部和其他现场旁听的群众劝说疏导， 最终促成双方达
成一致协议： 被告汪某一次性赔偿原告张某被烧树苗
款
8000

元； 被告汪某的亲属另就原告张某的亲属被打
致伤一事一次性赔偿原告张某的亲属

3000

元， 双方再
无纠纷。

精准扶贫遇火灾 法院干警忙施救

本报讯（潢法宣）

3

月
2

日，潢川县法院精准扶贫干
警一行在走访途中，路遇火灾，挺身施救，受到群众的
好评。

3

月
2

日下午
5

时许，潢川县法院驻双柳树镇晏岗村
精准扶贫第一书记、立案一庭副庭长吕亚静，对对口帮
扶的双柳树镇晏岗村五户群众入户走访完后， 路遇村
委会对面一户居民家失火， 便立即与当地村干部和群
众一起投入到救火中，在经过紧张的提水、扑火、灭火
之后，失火居民家的火势得到有效控制。随同吕亚静入
户走访的马寅博、刁鹏也协助控制火势，疏散群众。救
火之后，潢川县法院干警一行悄然离开。

新县民警智擒网上逃犯

本报讯（陈慧扶波）“两
会”安保活动启动以来，新县公安
局各派出所户籍民警在扎实开展
窗口业务和热情服务群众的同时，

不断拓展户籍布控阵地，严格坚持
“办证先查疑”的原则，主动将本辖
区网上在逃人员信息资料下载，对
外貌特征、 基本情况熟记于心，立
足岗位抓逃犯。近日，千斤派出所
户籍民警在办理户籍业务过程中
认真核查、仔细比对，成功抓获一
名网上逃犯。

3

月
2

日下午，一名
40

岁左右的
男子走进户籍室，要求民警为其新
生儿上户口，户籍民警像平日一样
微笑着开始在电脑上为其办理业
务，并将此男子的信息进行网上比
对核实，而此时系统比对出该男子
黄某某为网上逃犯。 为慎重起见，

沉着的户籍民警一边假称上户口
需要提供相应的复印资料先稳住
他，一边则将此情况秘密汇报给了
该所所长。

为成功将该男子控制，户籍民

警告诉黄某某复印身份证材料要
到隔壁办公室办理，将其带到隔壁
封闭的办案区走廊，待其进入到走
廊后， 民警以忘记拿办理材料为
由， 立即离开顺手将铁门锁上，黄
某某随即成为瓮中之鳖。 此时，该
所所长带领民警及时赶到，成功将
关在办案区的黄某某抓获。

经调查，黄某某在
2015

年
10

月
因打架斗殴致人轻伤后逃离，后被
上网追逃。目前，嫌疑人后黄某某
已移交办案单位处理。

商城县公安局
快速侦破一起抢劫案

本报讯（记者段黎明）自“利
剑行动”开展以来，商城县公安局
加压奋进，深挖潜力，强力出击，始
终对刑事犯罪持高压态势，着力严
打八类暴力犯罪，并向侵财犯罪发
出凌厉攻势，力保社会治安大局平
稳，近日，该局迅速行动，快速出
击，联合作战，成功侦破

1

起重大抢
劫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2

人。

2

月
26

日
19

时许
,

在商城县城
关开三轮摩托车的老人芮某某向
商城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报警
称：当日下午

6

时许，其在城关镇
南大桥等客时， 过来一高一矮两
名男青年要乘其三轮摩托车到汤
泉池去，其就开车沿着

S216

省道送
两人往汤泉池方向走

,

当行至汪岗
乡汪岗村邓湾组时

,

矮个青年以要
停车下车去拿钱为名，分散芮某某
的注意力

,

趁此机会，在三轮摩托
车后排坐着的高个青年用随身携
带的毛巾勒住芮某某的脖子并威
胁芮某某交出随身携带的钱财，

因芮某某强力反抗和对面来了一
辆车而未果， 两人遂立即下车逃
离现场。接报后，该局刑警大队和
汪岗派出所侦技人员迅速在第一
时间赶赴案发现场， 在刑警大队
长李沛然和汪岗派出所所长徐生
亮的组织下，现场勘查勘验、调查
走访、视频侦查和尾追堵截等工作

连夜展开，进而快速取得了大量扎
实证据材料，尤其是尾追堵截和沿
路搜寻工作及时有效进行，抢抓了
战机。

根据案情，侦查人员在详细了
解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后立即
兵分三路分别沿主干道追寻两名
犯罪嫌疑人，并请求沿路派出所快
速设卡堵截，一张无形的抓捕大网
迅速张开。功夫不负有心人，沿城
关方向追寻的侦查小组在追寻至
汪岗陶行路段时，发现符合两名嫌
疑人特征的男青年正在由公路往
旁边的小路匆匆而行， 遂迅速而
上，一举将两人抓获，经突审后，两
人如实交待了其涉嫌重大抢劫的
犯罪事实，成功侦破了此起重大抢
劫案件。

经查，犯罪嫌疑人胡某某（男，

1999

年出生， 伏山乡人）、 马某某
（男，

1999

年生，广东省汕头市潮阳
区人，暂居伏山乡）两人系工友关
系，两人辍学后不学无术，不务正
业，为了敛财上网、购物勾结在一
起，产生抢劫敛财之意，遂于

２

月
２６

日下午一番预谋后，携带铁棍以欲
乘坐芮某某的三轮车到汤泉池为
名， 在途中对芮某某实施抢劫，未
果而逃离。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
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为了提高民警的警体素质，

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和要求， 平桥公
安分局依据民警的性别、年龄、身体
素质综合情况进行分班、分组，以警
容风纪、队列动作训练、擒敌拳为内
容，进行集体训练和单兵训练。

曹春明 曹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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